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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功能检查是呼吸系统疾病诊疗中常用的检

查，包括肺量计检查等各项检查可产生众多涉及不

同生理病理意义的方法和指标，我国已先后发布了

肺功能检查概述及注意事项［1］、肺量计检查指南［2］、
支气管激发试验指南［3］、支气管舒张试验指南［4］等
8部肺功能检查指南，以规范这些肺功能检查的方

法、指标、质量控制标准及临床应用。

但长期以来，肺功能报告中的内容与格式并未

统一，肺功能仪器厂家各自提供不同的报告模板，

而众多的肺功能检查室也根据自身的需求与喜好

制定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各式各样的肺功能报告

以及对指标表达的不一致，一方面增加了结果解读

的复杂性，容易使解读者产生困惑甚至错误解读；

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不同检查室或不同研究间数据

信息的交流与共享，不利于迎接即将到来的肺功能

大数据分析时代。

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呼吸医师协会肺功能与

临床呼吸生理工作委员会和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

分会呼吸治疗学组组织有关专家，以我国临床上最

为常用的肺量计检查以及基于肺量计检查的支气

管舒张试验和支气管激发试验为标准化报告的蓝

本，参考美国胸科学会（ATS）肺功能专委会的标准

化肺功能报告的技术声明［5］的推荐与建议，并改进

其不足［6］，结合我国的国情及国内专家讨论的意

见，制定此标准化肺功能报告格式。

本规范的主要内容包括对肺功能报告内容和

格式的推荐、对结果解读的建议以及统一的检查质

量评估分级系统。目的在于通过统一标准化肺功

能检查报告，加强检查质量控制在报告中的体现，

从而提高对肺功能结果的理解与应用，促进我国肺

功能检查的规范化进程，并在全国推广及应用。

尽管目前现有条件下并非所有肺功能仪器都

能满足下述所有要求，本规范的另一目的在于促进

和规范现有肺功能仪器生产厂家重视和调整相关

肺功能报告格式和参数展现，并逐步作为以后新上

市的肺功能仪器的报告格式标准。

第一部分 肺功能报告标准化格式

标准化的肺功能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患者的

基本信息、检查的数据、图形以及报告的意见和

结论。

一、基本信息

肺功能报告的起始部分应清晰地列出报告发

出的医疗机构名称及联系电话等信息。对于受检

者及检查相关的基本信息，应包括：受检者的姓名、

医疗记录编号、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种族、检

查的日期（具体到年、月、日）及具体时间（时：分）。

如果记录出生日期，则年龄可以以检查日期与出生

日期之差而自动计算获得。身高的记录需精确至

厘米并保留一位小数，这对于儿童及青少年尤为重

要。检查时的大气压和室温记录对校正肺容积有

帮助。

其他有参考价值的信息还包括受检者的吸烟

史、影响检查结果的药物如检查前支气管舒张剂、

抗过敏药物等的使用情况（如药名及剂量、给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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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给药时间等），其他特殊情况如肺叶切除术后患

者，下肢瘫痪患者，长跑运动员等可能影响患者肺

功能的结果及预计值的选择，也需在报告中标注。

个别病情较重者，可能需要记录静息时的血氧饱和

度，也可在报告格式中显示。

每项检查均需说明数据解读所选用的预计值

方程来源。此外，进行检查的目的以及开具申请单

的医师名称等，也需在报告中列出。

二、检查的数据及图形

检查结果中的数据应以表格的形式显示。表

格中的行序分别为各检查指标及质控指标；列序依

次为：指标参数、实测最佳值、最佳值占预计值的百

分比、正常范围下限（LLN）、最佳值与预计值的差

值占标准差的倍数（z值）、以及至少 3次可接受测

量的实测值。

最佳值占预计值的百分比临床最为常用，可用

于判断和比较肺功能异常的严重程度。预计值的

确切数值对诊断帮助不大，因此可不列出预计值。

但如已习惯报告预计值的肺功能室，也可在肺功能

报告中列出。尽管近来有学者建议用Z值可能更

好反映损害的严重程度，但前者已为众多临床工作

者所熟悉且有广泛应用基础，而后者还需逐步熟悉

和加以时日检验，故本规范目前仍继续推荐使用占

预计值百分比。

检查的图形主要用于目测评估检查的质量，如

呼气流量容积曲线中呼气早期尖峰的出现提示爆

发力充足，而呼气时间（FET）容量曲线出现平段提

示呼气基本完全，后者也很重要，检测技师常只关

注FET而忽略呼气相平台，容易导致对阻塞性通气

功能障碍患者的漏诊。

部分检查的图形如肺通气功能中的流量‐容积

曲线图还可提供协助诊断的信息，如呼气流量容积

曲线向容量轴凹陷提示中小气道阻塞，而呼气或吸

气相流量平台样受限提示大气道阻塞等。图形中

应同时提供正常值及正常范围以利于评估检查结

果是否在正常范围。多次重复检查的图形重叠比

较还可有助于分析检查间的差异或变化。支气管

舒张剂吸入前后的图形比较有利于目测评估气道

可逆性改变，支气管激发试验的剂量反应图可标示

累积激发剂量等，都对检查报告的解读有重要参考

价值，因而应强调肺功能报告中重要的图形展现。

三、报告的意见和结论

在报告的最后，报告的意见及结论应包括两部

分：（1）技术员对检查中存在问题的意见看法；（2）

审核医师的评审意见。

负责操作过程的技术员应报告检查过程的相

关信息，包括可能影响检查结果解读的信息，如检

查前的药物使用史、患者配合检查程度、或所选用

预计值方程式超出受检者年龄、身高范围的外推，

支气管舒张试验或支气管激发试验中给予的药物

和给予药物的方法等。负责结果判读与诊断的上

级医师出具意见包括检查的诊断结论、临床分析及

注意事项。

第二部分 肺功能结果解读

一、选择合适的预计值

肺功能结果需要与正常人群参考值进行比较。

由于肺功能与人生长发育及衰老过程中的体型和

生理变化相关，肺功能的正常参考值并非一固定阈

值或固定范围，而是由预计值模型方程通过计算身

高、年龄、性别及人群/种族等因素后，依统计学方

法推算产生的平均预计值或中位数，以及相应的预

计值范围。预计值方程来源于对非吸烟及无严重

污染物暴露史的健康正常人群的大型研究数据建

立的模型。

选择合适的预计值方程是正确解读肺功能结

果的前提。2012年全球肺功能专责工作组（GLI）
推出了适用于多个地区或种族人群的3~95岁肺通

气功能预计值方程式［7］。但该预计值方程所引用

中国的数据来源地区缺乏广泛性及代表性，南方的

数据仅来源于香港、深圳（儿童）及台湾等局部地

区，且依我国秦岭和淮河划分南北地区而分别采用

两套预计值，极不利于我国统一的肺功能数据及临

床研究比较。两个国内的大样本研究数据均显示

GLI 2012东南亚人群方程式的预计值低估了国人

的第 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及用力肺活量

（FVC）［8‐9］。2017年，我国更新了基于全国6大行政

区域4~80岁人群的肺通气功能正常预计值方程［9］，
并可提供LLN及Z值，此预计值更适合用于国人的

肺功能结果判读。近期我国两项大型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慢阻肺）流行病学研究［10‐11］均采用此预计

值校正FEV1/FVC的下限作为慢阻肺气流受限的判

断标准。我国《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临床研究规

范》［12］也推荐在标准化的肺功能报告中使用此预

计值。

二、异常值的判读

过去常采用简化的异常阈值（如FVC或F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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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预计值、FEV1/FVC<0.70）判断是否异常。然

而，实际上，肺功能的正常参考值范围受年龄、身高

等因素的影响，而以上的异常阈值多基于青年和中

年人群的数据估计的，因而使用固定的异常阈值可

增加儿童、老年人或较矮的成年人中产生假阴性或

假阳性结果的概率。

一般肺量计指标采用超出LLN作为异常判断

阈值。LLN计算繁琐的问题现已得到解决，现代电

子技术已可轻而易举地运算和获得各项指标的

LLN，但部分指标由于个体间变异度较大，尚需结

合临床实际情况予以分析和应用。

ATS、欧洲呼吸学会（ERS）等目前已推荐使用

LLN或 z值取代占预计值的百分比来判读结果。低

于 LLN虽可判断异常，但无法评估异常的严重程

度，z值可弥补这一缺点。

正常健康个体的 z值大小应在 0左右波动，z
值<-1.645可视为异常值（有5%假阳性概率），但临

床上进行肺功能检查多为疑似患病者，因此实际假

阳性的概率较低。z值绝对值越大，属于异常值的

可能性越大，假阳性概率越小，并可根据 z值判断

疾病损害严重程度［13］。若使用 z值判读结果，还可

在报告中增加直方图来展示不同指标 z值的位置，

从而更加直观地展示结果（如图1、2）。GLI预计值

方程［7］及我国 2017年更新的肺通气功能预计值方

程［9］均可提供LLN及 z值，LLN及 z值的计算经过年

龄、身高及性别因素的调整，因此可减少这些因素

对参考值范围的影响。

鉴于目前我国多数读者对 LLN及 z值尚缺乏

足够的了解，有待进一步推广应用。因此，建议在

目前的标准化报告格式中，除报告LLN、z值外，仍

将大家比较熟悉的占预计值百分比在报告中共同

列出。而简易版或基层版的报告格式中，可以暂不

报告LLN值及 z值。

三、评估肺功能受损的严重程度。

在完成肺功能障碍性质的诊断后，仍需对肺功

能受损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价。对于肺通气功能，目

前普遍使用FEV1占预计值的百分比作为受损严重

程度的分级评判指标［2，6，13］。

第三部分 质量评估分级系统

为更好地提高肺功能检查质量，提倡使用统一

的质量评估分级。本规范推荐在每一次肺功能检

查完成后均应对检查质量进行评级（表1），并将评

级在结果中标注。在标准化报告中使用检查质量

评估分级可提高对检查质控的关注，也是肺功能检

查规范化的重要工作之一。

在临床肺功能检查中，评估员可由技术员或上

级医师担任，也可有独立的质控评估员。目前部分

肺功能检查软件也可依据相关标准对检查数据实

行质量的自动评级，但对图形的质控评估仍需人工

完成，而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予以取代。

第四部分 报告规范用语

目前临床上报告用语多种多样，如对肺功能障

碍的相关描述可有“损害”、“受损”、“障碍”、“减

退”、“下降”、“异常”等，为统一规范用语，本规范推

荐统一用“障碍”一词。具体报告规范如下：

一、技术员报告规范

1.描述检查的过程是否符合规范：可根据检查

过程的实际情况分别选择以下用语：（1）受检者检

查配合程度：配合佳、配合较佳、配合欠佳；（2）检查

质量评级［2，11］：FVC：A~E，FEV1：A~E，如检查结果

为E，需补充“结果仅供临床参考”；如质量评级为F，
需说明检查结果不可接受，建议另行培训达到配合

表1 成人或儿童的FEV1或FVC测量的

质量评估分级标准

分

级

A

B

C

D

E
F

可接受的检

测次数

≥3次

≥2次

≥2次

≥2次

1次
0次

>6岁儿童及成人重

复性差异

≤0.150 L

≤0.150 L

≤0.200 L

≤0.250 L

3～6岁儿童重复性

≤0.100 L或10%最佳值

（取大者）

≤0.100 L或10%最佳值

（取大者）

≤0.150 L或10%最佳值

（取大者）

≤0.200 L或10%最佳值

（取大者）

注：FEV1为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VC为用力肺活量。此质量

评估分级标准在《肺功能检查指南（第二部分）——肺量计检查》的

表4肺量计检查质量等级判断标准［2］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分别列出 3～6岁及>6岁人群的重复性差异标准，增加了E级［13］。
在检查报告中分别对FEV1和FVC的重复性进行质量评估。临床

可采用A级、B级及C级的检查数据；D级数据存疑，综合临床资料

判断部分结果仍可被接受；E级数据仅可用于说明个体的结果为

“最低测得值”，不保证重复性，如“处于正常范围”尚可说明肺功能

无障碍；F级数据则不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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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后重新检查，或改用其他方法检查。

2.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根据临床及检查的实

际情况予以说明或提醒。

二、医师报告规范

1.评估肺功能检查结果是否正常：可根据检查

过程的实际情况分别选择以下用语：（1）肺通气功

能检查正常；（2）小气道功能障碍；（3）阻塞性通气

功能障碍；（4）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5）混合性通

气功能障碍；（6）非特异性通气功能障碍；（7）其他

特殊类型的障碍，如上气道阻塞等。

2.评估异常的肺功能检查结果的严重程度：对

于通气功能障碍，可分为轻度、中度、中重度、重度、

极重度五级［2，13］。
小气道功能障碍是介乎于正常与轻度阻塞性

通气功能障碍的一种临界状态，因而不再对其做严

重程度的判断。

在实际临床报告中，可将上述通气功能障碍的

类型和严重程度合并一起报告，如：中度阻塞性通

气功能障碍、极重度混合性通气功能障碍等。

3.提醒临床注意事项：检查结果的提示或提醒

临床需要注意的问题，如治疗前后的结果对比等。

第五部分 肺功能检查报告格式示范

各项检查项目的结果以单元的形式分别展示，

也可根据实际检查的项目，将不同的单元组合成一

份综合报告。

一、肺量计检查

（一）肺量计检查报告中需陈列的指标

1. 生理指标：FVC、FEV1、FEV1与 FVC的比值

（FEV1/FVC）即一秒率、呼气峰值流量（PEF）、最大

呼气中期流量（FEF25%~75%）、用力呼出 50%及 75%
肺活量时的瞬时呼气流量（FEF50%、FEF75%）、吸气峰

值流量（PIF）、50%FVC位的 PEF与 PIF的比值

（FEF50%/FIF50%）等。各种肺功能指标的定义及意义

详见肺量计检查指南［2］。其中，临床最为常用的

3项指标为 FVC、FEV1、FEV1/FVC。对于气道阻塞

较为严重的受检者，用力呼气肺活量可少于吸气肺

活量，此时应报告最大肺活量（VCmax），并以 FEV1/
VCmax代替 FEV1/FVC。FEV1/FVC的实测值应以小

数而不是百分数表示，以免与其占预计值的百分比

发生混淆。

FEF25%~75%、FEF50%及 FEF75%指标对小气道病变

以及气道阻塞性疾病的早期阶段有重要诊断价值，

有利于倡导早期发现早期诊断的先进理念，本规范

推荐在报告中列出。此外，PIF、FEF50%/FIF50%等吸

气流量指标对日常常被漏诊或误诊的大气道阻塞

也可提供重要的诊断信息，因此也要求在标准版报

告中列出。

如进行慢肺活量检查，应报告深吸气量值。

2. 质控指标：FET、用力呼气外推容积（Vexp）。

在肺量计生理指标后顺序列出。Vexp可为实测数值

或占FVC的百分比（Vexp/FVC%）。
（二）各指标数据的排列顺序

排列顺序依次为：实测最佳值、最佳值占预计

值的百分比、LLN、z值、三次测量分别的实测值。

（三）流量‐容积曲线及容积‐时间曲线图形

图形应有足够分辨率和大小。流量‐容积曲线

图中，流量与容积的比值应为 2 L/s∶1 L。容积‐时
间曲线图中时间坐标需设置 6 s以上，且必须展示

出用力呼气开始第 1秒的曲线图形。部分气流受

限严重者FET显著延长（可>10 s甚至>20 s），时间

轴的可变标记便于观察和准确记录FET。对于以

幼儿或者呼气容量及流量较低者为主的肺功能检

查室，可适当地扩大图形的坐标间距，大小应以在

可用空间内最大化图形为宜，以便清晰地展示检查

的质量。鼓励肺功能仪厂家依据检查数值的大小

设置自动缩放图形功能。

考虑到目前我国肺功能检查的质控意识及实

施仍待较大的提高，故在此标准版报告中建议仍需

展示至少3次的检查数据及图形，这与ATS推荐的

报告格式不同，后者仅推荐列出多次测量中的最佳

值以及显示最佳曲线的图形。

若进行了慢肺活量的检查，也可根据肺功能检

查的实际需求加入 FEV1/VCmax此项指标。同时应

展示出慢肺活量测量过程中的容积‐时间曲线图，

图形中必须包含基线的至少4个潮气呼吸波形，以

评估平静呼气末的基线是否达到稳态。

（四）不同报告模板的选用

肺功能检查报告有标准版、简易版及窄幅版

3种报告模板。

1.标准版：推荐使用，因其图文并茂，提供完整

的指标、图形等相关信息，能更好展现检查的质

量（图1）。
2.简易版：着重简洁性，仅列出有较重要临床

应用意义的指标与图形（图2）。然而，简易版报告

所包含的信息有限，必要时需辅以标准版的肺功能

检查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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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为用力肺活量检查过程中的流量‐容积曲线；（B）为容积‐时间曲线；（C）为模拟 z值大小的条形图，星号表示各指

标 z值所在的位置；（D）为慢肺活量检查中的容积‐时间曲线，若进行了慢肺活量检查，应在报告中展出此图

图1 标准版肺量计检查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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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简易版肺量计检查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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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窄幅版：在简易肺功能检查仪器中，限于打

印篇幅（如某些品牌的热敏打印机其纸张宽度有

限），本规范也提出简易便携式肺功能仪器报告的

窄幅版（图 3）。但强调只适用于简易肺功能仪器

自带的打印机，对于可上网或通过电脑整理数据打

印报告的，其打印格式仍要求用标准版或简易版。

二、支气管舒张试验

在肺量计检查基础上进行。需列出舒张前最

佳的一次测量数据以及舒张后的3次测量数据（简

易报告中也可只列出舒张后最大改善的一次测量

数据）。舒张后的结果不需再次重复列出LLN，仅
需列出舒张后实测值以及较基线变化的数值及百

分数。舒张后的流量‐容积曲线和容积‐时间曲线

可与舒张前的曲线可整合于同一张图片以作对比。

图 4为标准版支气管舒张试验的报告示例，图 5为
简易版支气管舒张试验的报告示例。

三、支气管激发试验

在肺量计检查基础上进行。需列出激发前最

佳的一次测量数据作为基线数据、最后2个激发剂

量或浓度刺激后的测量数据以及实测值较基线变

化的百分数。激发后的流量‐容积曲线和容积‐时
间曲线可与激发前的曲线整合于同一张图片以作

对比。激发剂量反应曲线可单列，以显示激发阳性

的阈值。图6为支气管激发试验的报告示例。

第六部分 电子化格式保存

肺功能报告适合用于医疗档案记录留档以及

为临床医师提供参考资料，但不应作为报告解读者

的唯一信息来源。报告的解读者应能查看到所有

可接受的检查结果及图形。建议将完整的肺功能

结果以电子资料形式保存于信息化系统中，以便查

看额外的细节以及与既往的肺功能结果进行分析

比较，以及肺功能的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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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舒张前肺功能为混合性通气功能障碍，舒张后FVC增至正常范围，结论仍为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

图4 标准版支气管舒张试验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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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简易版支气管舒张试验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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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支气管激发试验报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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